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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结果：B

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16号建议的答复

马颖、刘卉芬、曹晓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商圣辖区内D级危房改造”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提出的建议将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中心城区D级危房改造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我县自2013年后暂停对中心城区个人建房的审批手续，2022年7月，为便于对全县房屋建筑排查行动中发现的存在安全隐患房屋进行整治，同时解决中心城区居民反映的其他D级危房安全隐患问题，我县出台了《淅川县中心城区D级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对中心城区符合D级危房处置条件的住户，按照产权置换、安置点建房、原址翻建三种处置方式进行处置，从2022年7月至2023年12月31日，共通过审批144户D级危房翻建申请，通过中心城区D级危房改造工作，解决了中心城区D级危房处置的难点，得到了群众的较好反映。到2023年12月31日全县中心城区D级危房处置工作实施方案截止。
二、中心城区D级危房改造文件起草情况
根据我县中心城区D级危房调查摸底情况，我局于近期起草了中心城区D级危房处置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适用范围对象及处置措施。中心城区范围内拥有唯一住房且房屋具有资质的房屋鉴定机构（房屋鉴定机构资质应符合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豫建质安〔2022〕114号文件要求）鉴定为D级危房的房屋所有权人可以申请危房改造。处置措施包括：一是房屋所有权人经鉴定属D级危房的，占压道路红线、城市保护绿线、生态保护红线、县管河道蓝线、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线、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乡镇及以上）（以下简称：“五线一区”）和房屋所有权人自愿选择产权置换的，可在县政府指定安置区域进行产权置换，不得原址翻建。二是原址翻建，原房屋不占压“五线一区”的住户，不影响近期城市更新发展需要，住户拥有唯一住房且房屋鉴定为D级的，业主可以申请原址翻建，按程序经审批后，可以原址翻建。
三、进展情况
目前该文件已征求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意见，并在网上征求意见，已报政府法制室进行上会前的合法性审查，随后报政府常务会研究通过。
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把我们的县城建设得更加美丽！衷心感谢您对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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